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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卡拉《卡拉《卡拉 OK 場所條例草案》委員會場所條例草案》委員會場所條例草案》委員會場所條例草案》委員會

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九日會議上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九日會議上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九日會議上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九日會議上

要求政府就條例草案提供的資料要求政府就條例草案提供的資料要求政府就條例草案提供的資料要求政府就條例草案提供的資料

現把條例草案委員會要求政府提供的資料載列如下：

1 . 研究可否縮短食物環境 生署向持牌食肆內的卡拉 OK 場所許
可證申請人發出發牌條件通知書所需的時間 (即 4 4 日 )，這是
因為考慮到政府建議對於食肆牌照連卡拉 OK 場所許可證的申
請 ， 當 局 可 於 14 天 內 發 出 發 牌 條 件 通 知 書 (載 於 立 法 會
C B( 2 )1 40 8 /0 0 -0 1( 0 3)號文件第 5 項 )；

首先要闡明的是，政府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九日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中所提及的 1 4 天時間，是指屋宇署對於是否原則上接納
新食肆牌照連卡拉 O K 場所許可證的申請，向食物環境 生署

提供意見所需的時間。由於屋宇署重新調配現有資源，處理這

些申請的時間可較一般的為短，並且適用於所有新開設食肆的

牌照申請。對於現有食肆的卡拉 O K 場所牌照申請，屋宇署則
需要 24 個工作天處理。

食物環境 生署在處理卡拉 O K 場所許可證的申請時，需要把
申請轉交其他有關政府部門，包括消防處 (提供消防事宜的意
見和制定消防安全規定 (1 7 天 ) )、屋宇署 (檢查是否符合樓宇安
全規定 (1 4 至 24 天 ) )以及警方 (審查申請人 ( 30 天 ) )。鑑於警方
對申請人所進行的審查需時 (即 30 天 )，就現有持牌食肆或新
食肆的卡拉 O K 場所許可證申請而言，我們只能把由接獲申請
至發出發牌條件通知書的時間由 44 天縮短至 3 9 天。

不過，假如卡拉 O K 場所許可證的申請人已是處所的酒牌持有
人，則警方的審查程序可予豁免。屆時，處理申請所需時間主

要是屋宇署所需的 24 天，而處理申請所需的時間可相應減為
3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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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提供二零零零年在卡拉 OK 店和卡拉 OK 夜總會的舉報罪案統
計數字 (載於立法會 CB(2 )2 39 5 /0 0 - 01 ( 01)號文件 )；

條例草案委員會在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八日的會議上曾要求政府

提供資料，而政府已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向條例草案

委員會作出了回應，請參閱回應中第一條問題的內容 (立法會
C B( 2 )5 02 / 01 - 02 (0 2 )號文件 )。

3 . 重新研究條例草案中“卡拉 OK 場所”的定義，因為有議員關
注到提供卡拉 O K 服務的私人會所或會被納入有關定義內，只
有特殊個案才可根據第 3(1 ) ( e )條獲得豁免；

任何場所如要被納入“卡拉 O K 場所”定義的涵蓋範圍內，則
場所內進行的活動必須首先符合“卡拉 O K”的定義。其次是
有關的卡拉 O K 活動必須在該場所內以生意或業務形式進行。
因此，那一類活動是卡拉 O K 活動和該活動是否以生意或業務
形式進行才是關鍵所在。

雖然有議員批評“卡拉 O K 場所”定義所涵蓋的範圍太廣，但
我們若對此作出修訂，則可能對監管制度的完整性造成損害。

我們反而曾研究如何可以不修改定義而把管制範圍收窄。與此

同時，我們也考慮到有議員對管制認可會所內卡拉 O K 活動的
關注，因此 我們建 議 豁免某些 符合指定 準則的會 所申領卡 拉

O K 場所許可證，情況與第 3( 1 ) ( d )條的 “真正食肆 ”相似。豁免
申領卡拉 O K 場所許可證的準則如下：

( a ) 卡拉 O K 活動只是會所主要活動以外的額外可供選擇的活
動；

( b ) 卡拉 O K 房間總數不超過三間；以及

( c ) 這些房間的總面積不超過 30 平方米。

上述準則是根據我們的理解，相信擁有三間卡拉 O K 房間的會
所不會有長走廊的情況出現而萬一發生火警或緊急事故時，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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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房間所容納的人數不會引致不可接受的風險。況且，發牌當

局會按照《提供火警逃生途徑守則》的指引審批有關處所的擬

定間格。

我們認為 “卡拉 O K 場所 ”的定義及第 3 (1 )條的豁免規定是恰當
和必需的，這樣發牌制度才可有效運作。第 3 (1 ) ( e )條是具有
效用的條文，因為此條文讓發牌當局可根據有關政策及既定準

則，不對某類卡拉 O K 場所引用條例。實際上，我們預計不會
有大量場所在符合定義之餘又獲得豁免。

4 . 將建議的發牌制度的主要內容與台灣及日本相關制度的主要內

容作一比較，例如所需的消防及樓宇安全規定、諮詢過程，以

及持證人 /持牌人必須是個別人士的規定。

我們現正嘗試研究台灣及日本管制卡拉 O K 場所的規定，稍後
會回覆議員。

保安局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